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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10年2月19日的情況 ) 

 
事項  會議日期  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政府部門的「綠色」措施  2006年12月20日 政府當局須提供  ⎯⎯  
 
(a) 回應委員就在政府採取「綠色」

措施的目標提出的關注事項的
最新資料文件；及  

 
(b) 就環保促進會論及政府部門的

「綠色」措施的意見書作出的書
面回應 (該意見書已在會議席上
提交 )。  

 

政府當局表示，環境保護
署 已 委 託 進 行 顧 問 研
究，以更新現有的環保規
格，並為更多政府常用的
物品訂立環保規格。該項
研 究 預 計 於 2009 年 第 二
季完成。待研究完成後，
政 府 當 局 會 向 事 務 委 員
會告知最新進展。  
 

2. 推動使用電動車輛  
 

2009年6月 22日  
 

政府當局須在 3個月內提供推廣電動
車輛的進度報告，開列以下資料⎯⎯
 
(a) 電動車輛的歷史，以及過去為克

服在運作上遇到的困難而採取
的措施； 

 

(b) 推廣電動車輛的計劃，包括鼓勵
車主轉用電動車輛的誘因、提出
法例修訂的時間，以及在政府和
私人多層停車場及設有收費錶
的路旁停車位提供充電設施；  

 

有待政府當局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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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c) 電動車輛及混合動力車輛的供

應，以及現時就該等車輛 (包括

"My Car")進行的研究和測試的

詳情； 
 

(d) 哪些政府車輛及巴士車隊的巴

士可更換為電動型號車輛，以及

其更換計劃； 
 

(e) 鼓勵發展與生產電動車輛配件

有關的環保工業的措施； 
 

(f) 在晚間為所有電動車輛充電對

電力供應造成的影響；及 
 

(g) 推廣電動電單車的計劃。 

 
3. 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 2009 2010年1月 21日  政府當局須提供有關香港現時是否

有混合動力車輛的資料。  
 

有待政府當局回覆。  

4.1 341DS ⎯⎯  淨化海港計劃

第 二 期 甲  ⎯⎯ 昂 船 洲 污

水處理廠及初級污水處理

廠改善工程  
 

 

 

 

2010年1月 25日  政府當局須提供  ⎯⎯  
 

(a) 資料文件，解釋淨化海港計劃第

二期乙的進展；及  
 
(b) 過去 3年就非法排污駁引設施提

出檢控的統計數字。  
 

政府當局的回覆已在 2010
年 2 月 3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066/09-10(01)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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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4.2 359DS ⎯⎯  北區污水收集

系統第 1階段第 2B期  
 

 

 

 

 

4.3 廢電器及電子產品的新生

產者責任計劃  
 

政府當局須提供文件，開列接駁工程

的詳細資料，包括已接駁至公共污水

收集網絡的村屋所佔的百分比、不把

污水收集網絡延伸至未有敷設污水

渠的地區的理由，以及處理未有敷設

污水渠的地區排放的污水的措施。  
 

政府當局須提供補充資料，述明預計

在該計劃下收集到的受規管廢電器

及電子產品的數目、政府當局為確保

妥善收集及處理受規管的廢電器及

電子產品而在土地和技術方面提供

的支援、計算棄置費的基礎、所收集

的費用就支持回收受規管的廢電器

及電子產品而言是否足夠、實施該計

劃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以及為處理地

區人士可能對設置廢電器及電子產

品處理設施提出反對而採取的措施

等。 

 

政府當局的回覆已在 2010
年 2 月 3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066/09-10(01)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覆 載 於 就

2010年 2月 22日的事務委

員 會 會 議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1)1123/09-10(01)號文

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2月 19日  


